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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保全申请时间各类保全申请时间各类保全申请时间各类保全申请时间、、、、所需资料一览表所需资料一览表所需资料一览表所需资料一览表    一一一一、、、、    契约变更契约变更契约变更契约变更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    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表单、资料及其他要求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 内容变更 申请书 健康与告知声明书 合同正本     其他相关资料及要求 在犹豫期 内 外 A01 更改  □投保人 □被保险人 (1)相关病史及资料；                      (2)取消职业加费，需提供在新岗位一年以上证明 (1)健康资料 有效期内 √ √ √ √   (2)取消不保事项 √ √ √ √   A02 复效 失效后两年内，且有复效条款 √ √ √ √   累计应交纳所有保险费≥人民币 20 万元，需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指定受益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若符合核保生调规则、高保额问卷要求，则需按核保规则处理 A03 变更主合同交费期限、保险期间 犹豫期内 √ √ √ √ √   A04 取消附加合同 有效期内任意时间 √  √  √  捆绑销售产品不可单独取消 A05 新增附加合同  √ √ √ √ 新增PB告知投保人   累计应交纳所有保险费≥人民币 20 万元，需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指定受益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若符合核保生调规则、高保额问卷要求，则需按核保规则处理 在传统寿险、短期险后附加 保单周年日后交费宽限期内 √  在投连险后附加 保单周年日前一个月,且续期保费未交入   



                                              制度编号：海康营运部发[2015]第 001 号 制度名称：营运部保单变更操作规则                               生效日期： 2015 年 04 月 12 日 

制度名称：营运部保单变更操作规则                                                                                            

 

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材料、资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 内容变更 申请书 健康与告知声明书 合同正本 其他相关资料及要求 在犹豫期 内 外 A06 降低主合同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有效期内任意时间 √  √  √   
A07 增加主合同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 √ √ √   累计应交纳所有保险费≥人民币 20 万元，需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指定受益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若符合核保生调规则、高保额问卷要求，则需按核保规则处理 寿险、长期健康险 有效，且在第一保单周年日前 √ √ 万能险、投连险 有效期内，除缓交期（保费假期）   一年期短期险 选择续保，且在有效期内，   *A08 变更保险费交费周期 有效期内，除缓交期（保费假期）、犹豫期 √  √     A09 更改职业/类别 有效期内 √ √ √    职业风险降低，需提供新岗位证明 A10 降低附加合同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有效期内任意时间内，除缓交期（保费假期） √  √  √   
A11 增加附加合同保险金额/投保份数  √ √ √ √ √  累计应交纳所有保险费≥人民币 20 万元，需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指定受益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 若符合核保生调规则、高保额问卷要求，则需按核保规则处理 一年期短期附加合同 保单周年日后交费宽限期内 长期附加合同 有效,且在第一保单年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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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材料、资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 内容变更 申请书 健康与告知声明书 合同正本 其他相关资料及要求 在犹豫期 内 外 B00 更正被保险人资料 有效期内 √ √ √  √         更正者有效证件复印件 更正姓名,提供户口簿复印件或公安派出所出具更名证明 B01 更正投保人资料 有效期内 √  √  有PB√         B02 更正受益人资料 有效期内 √ √ √    
B03 变更投保人 有效期内，除缓交期（保费假期） √ √ √ √ 需填写 A2项 新型产品需填写 D项   新投保人证件复印件、授权书； 新投保人特殊要求：被保人年龄<10周岁必须为其父母；所有地区老年人不可投保投连险；上海地区年龄<60 周岁‘若符合核保生调规则、高保额问卷要求，则需按核保规则处理 B04 变更签名 有效期内 √ 若变更√ √  √        √ 变更签名人有效证件复印件，除户口簿复印件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获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补办签名手续 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B05 (1)变更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2)变更身故后年金受益人 (3)变更生存金受益人 有效期内 √ √ √    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之外须提供身份证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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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材料、资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 内容变更 申请书 健康与告知声明书 合同正本 其他相关资料及要求 在犹豫期 内 外 
*B06 变更通讯地址、联系方式 任意时间内 √  √    保险计划非长期险，若被保险人居住/工作地同变更后新地址，且一年内累计不满六个月、非省会、非分公司所在城市，则需填写《居住地问卷》。 不同投保人相同地址、电话，需提供相应户口簿、房产证、电信账单、关系证明等资料 B07 更改保险费过期未付选择 有效期内 √  √     *B08 变更生存金处理方式 有效期内 √ √ √    变更为现金领取,需同时授权领款人银行账号. *B09 变更保单红利处理方式 有效期内 √  √     B10 补发保险合同 有效期内（除按天自动垫交） √  √    需补交欠交/垫交保险费 B11 中止保险费自动转账 有效期内 √  √    需注明中止原因 B13 变更申请自动续保选择 有效期内 √  √    若授权新账号需同时填写授权书 保险期间届满日后 60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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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材料、资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 内容变更 申请书 健康与告知声明书 合同正本 其他相关资料及要求 在犹豫期 内 外 C02 变更期交保险费(万能险) 满一个保单年度，在下一个保单周年日前一个月，且在续期保险费未交入之前。 √  √     C05 变更期交保险费(投连险) √  √     *C04 保险费补交 有效期内 √  √    需注明按期补交时间点 C03 趸交额外保险费(万能险) 有效期内 √  √    需递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受益人为非法定继承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按核保规则递交《高保额问卷》                     C06 趸交额外保险费(投连险) 有效期内 √  √    *C07 变更投资账户资金分配比例 有效期内 √  √     *C08 投资账户转换 有效期内（除犹豫期），且保单开始投资后 √  √     *C09 投资账户自动转换 有效期内 √  √     D00 其他 有效期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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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材料、资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 内容变更 申请书 健康与告知声明书 合同正本 其他相关资料及要求 在犹豫期 内 内 *E01 自动转账银行授权书 有效期内， 若申请二次退费，则无此限定。 √ √ 授权被保险人领款账号 《保险款项自动转账银行授权书》    银行方不校验账户与户名，需递交含户名与账号存折/交易凭条/对账单原件/复印件/影印件。 A98 正常续保(交费在宽限期内) 任意时间       交费证明件(交费凭证/存折复印件) A99 正常续保(交费不在宽限期内) 任意时间       客户、渠道情况说明 
 
 
 
 
 
 
 
 
 
 
 



                                              制度编号：海康营运部发[2015]第 001 号 制度名称：营运部保单变更操作规则                               生效日期： 2015 年 04 月 12 日 

制度名称：营运部保单变更操作规则                                                                                            

 

二二二二、、、、    撤退保撤退保撤退保撤退保、、、、领取保险款项领取保险款项领取保险款项领取保险款项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一览表    项目编号 操作项目 申请日期 签名要求 所需材料 投保人 被保险人 解除 合同 申请书 借、还款申请书 保险款项领取申请书 其他相关资料 S00 解除合同—— 撤保、退保 任意时间 √  √   保险合同正本； 犹豫期内终止合同,需递交发票，特殊群体相应复印件； 银保渠道，首期保险费≥100 万元，需递交《大单退保特批申请表》（除投连险）； 代理人（除投连险）、经代渠道需递交《保全确认书》。 所有领款≥1万元  须递交领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F00 借款 有效期内，除犹豫期、缓交期（保费假期）、减额交清、按天自动垫交 √ √  √  若在交费宽限期内，须交入续期保险费； 年金领取阶段不再接受借款申请。 在交费宽限期内申请借款，且续期保险费还未交纳，投保人在递交申请时，需同时递交声明“知晓借款的起息日为当前交费日”。                                银保销售渠道，首期保险费≥100 万元，需递交《大单退保特批申请表》 F01 溢交保险费 任意期内 √    √  F02 生存保险金 有效期内 √ √   √  F03 年金 有效期内 √    √ 终身年金保险计划，每次领取年金，无论金额多少，均需递交有效身份证件与户口簿复印件 F04 保单红利 有效期内 √    √  F05 领取个人账户价值(万能型) 有效期内（除犹豫期） √    √  F06 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投资连结型) 有效期内（除犹豫期） √    √  *F07 还款、复交保费 有效期内 √   √   F99 满期保险金 满期日之前后 √ √   √ 被保险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以提供户口簿为主。 F08 质押贷款（银保） 有效期内（除犹豫期） √     银行与客户协议 


